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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消费者网购了一台笔记本
电脑， 收到货后发现外壳是歪

的， 申请换货后， 再次收到的
商品屏幕上又有坏点。 两次寄

回电脑的的快递费和保价费都

是由消费者个人承担， 对此，

消费者表示无法接受， 要求商

家继续更换电脑并承担快递费
及保价费。 因双方协商未果产

生了消费纠纷。

闵行区消费争议人民调解

委员会找准切入点， 详细解读
相关法律法规， 最终促成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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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电脑有瑕疵

退货费用谁承担

2022 年 2 月， 消费者张某在

上海某商贸有限公司网购了一台笔

记本电脑， 由于商品有瑕疵导致两

次更换， 由于对到底该谁承担两次

退货的快递费和保价费产生了纠

纷， 张某投诉至上海市工商局， 并

申请闵行区消费争议人民调解委员

会调解纠纷。

调解员致电消费者张某， 张某

表示由于购买的是相对昂贵的电子

产品， 所以两次快递均购买了保

价， 分别为运费 27 元以及保价费

用 100元。 由于两次收到的产品均

有质量问题， 故商贸公司应该承担

这两笔费用， 要求更换新的电脑并

承诺产品后续不会有质量问题。

在听取消费者张某的诉求后，

调解员与商家进行了电话沟通。 商

家告知调解员， 张某第一次签收的

快递， 正在核实反映的情况， 同时

也提供了换货， 如情况属实会通过

和快递公司的合同约定要求快递公

司给予相对应的赔偿。 第二次电脑

屏幕出现坏点的问题， 因没有提供

相应的检测单， 所以目前的状态是

寄回待检测， 对于这一点消费者张

某与商家都没有异议。 目前双方的

主要争议在于快递保价费用到底由

谁来承担。 商贸公司明确表示不会

承担这笔费用， 且在购买电脑产品

时， 双方对于保价费没有做任何的

约定， 因此保价费属于张某自行选

择增加的保险， 商贸公司没有义务

承担。

保价费成争议焦点

耐心释法化解争议

调解员在听取双方的阐述后,

首先对于商贸公司进行了劝解。 根

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四

条， 消费者张某第一次收到的电脑

确实存在问题， 商家也已经为消费

者提供了换货， 后续的问题是商贸

公司和消费者张某与快递公司的相

关合同赔偿问题。 而第二次收到的

电脑问题虽还未经检测， 但是根据

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 经营者应当

承担运输费用。 对于调解员的解

释， 商贸公司也表示认可， 愿意承

担快递费用， 但对于保价费用由于

消费者张某再换货时并未提出， 也

从未有过相关的约定， 公司表示不

予认可。

调解员告诉张某， 商贸公司同

意承担快递费用， 但是不同意承担

保价费用。 调解员表示， 从实际情

况来看因为网购商品退换货时， 不

是每一样商品都需要快递保价的，

因此是否需要保价并且由谁来承担

这笔费用， 消费者应当提前与经营

者沟通， 在寄送快递时最好提前拍

摄退货商品的视频及照片， 如果后

续商品有破损也便于与快递公司和

经营者进行交涉索赔。 但是张某在

寄出货物之前与商贸公司就这笔费

用未做好沟通， 那么这笔费用就存

在了争议。 通过调解员的相关解

释， 张某也表示能够接受， 应该在

事件发生前就与经营者增加相关约

定， 这样就不会互相扯皮了。

最后在调解员的协调下， 商贸

公司同意承担退换货的运费， 对于

第二次电脑的坏点问题， 通过第三

方检测后， 根据检测结果承担相应

的责任，对于保价费用不予认可，张

某也表示同意。 事后调解员进行了

回访了解到，经第三方检测，商贸公

司的电脑产品确实有质量问题，且

该商贸公司已经提供了换货， 并且

在第三次寄送电脑前约定由商贸公

司承担一系列的相关费用。

【案例点评】

此纠纷的争议焦点是网购退

货 ， 运费以及保价费到底谁来承

担 ？ 运费的支付取决于责任的判

定 ， 谁的责任由谁承担相应的运

费， 这在网购中还是比较常见， 也

是消费者和经营者默认的一种方式

方法。 不过， 消费者在网购贵重物

品退换货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购买

的保价费用， 到底由谁来承担就成

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 《民法

典》 第八百三十三条规定： 货物的

损毁、 灭失的赔偿额， 当事人有约

定的， 按照其约定 ;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 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按照交付

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

价格计算。 法律、 行政法规对赔偿

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

的， 依照其规定。

快递寄送贵重物品保价是消费

者和企业自身的一种风险自担行

为， 就是 “自保” 风险。 根据 《快

递暂行条例 》 第二十七条快件延

误、 丢失、 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

对保价的快件， 应当按照经营快递

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

则确定赔偿责任 ； 对未保价的快

件， 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

赔偿责任 。 本起事件值得借鉴的

是， 对于相对贵重的物品， 消费者

和经营者在退换货前因就其价值约

定好保价费用的承担人， 并且双方

都应当保留好相关的证据， 便于日

后产生争议时可以作出有效的判

定， 减少争执以及自身的损失。

在调解过程中， 除了对双方当

事人的矛盾进行调处， 也要求调解

员及时察觉到双方当事人认知上的

不足， 找准切入点， 这样就有利于

让各方都愿意作出让步。 对于调解

员而言， 法律知识的储备也是必不

可少的， 这样才能为双方当事人提

供帮助， 促成调解协议的达成， 为

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真正做到为群众办实事， 人民调解

为人民。

网购电脑有瑕疵，退货费用谁承担
闵行区消费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耐心释法化解争议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张宇桐

“法官您好， 我购买的婚

房还未过户却被查封了， 怎么
办？”

近日， 杨浦区人民法院在

办理一起执行异议案件中， 在
依法查明相关事实的基础上，

组织多方当事人共同协商化解
纠纷， 指导帮助异议人刘先生

成功解决房屋解封和过户难

题 ， 赢得当事人 “怀爱民之
心， 办利民之事” 的好评。

购房人提出执行异议

刘先生购买张女士名下的一套

房产作为婚房， 并按照购房合同的

约定支付了大部分购房款， 但尚未

办理过户登记。 过了没几天， 刘先

生发现房屋竟被法院查封了。 经咨

询房管部门得知， 该房屋不仅存在

他人的抵押权， 而且在法院受理的

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中， 又

被采取了查封的保全措施。 刘先生

了解原委后， 遂向杨浦法院提出了

案外人执行异议。

案件受理后， 承办法官李凌云

第一时间就异议申请书反映的情况

进行核查。 经审查发现， 刘先生虽

与被执行人张女士签署了房屋买卖

合同， 也支付了大部分房款， 但欠

缺实际占有房屋的证据， 且房屋上

还有第三方抵押权， 也影响房屋过

户手续的办理。

李法官当即与刘先生联系， 向

其释明法律规定， 刘先生表示愿意

尽快支付房屋余款给抵押权人和申

请执行人， 希望法院能搭建沟通协

商平台。 李法官随即与申请执行

人、 第三方抵押权人取得联系， 告

知相关情况。 申请执行人也不希望

通过强制拍卖房屋实现债权， 同意

协商解决。

撤回申请，顺利过户

由于涉及房屋查封的相关程

序， 李法官与执行法官沟通后， 组

织了听证谈话， 指导各方当事人围

绕剩余购房款项的清偿、 涉案房屋

买卖的税收支付等问题进行多次协

商， 最终达成一致。 刘先生支付相

应款项涤除抵押权后， 将剩余房款

交付申请执行人， 申请执行人申请

解除了对房屋的查封， 让刘先生与

张女士顺利完成房屋的登记过户手

续。 最终， 刘先生成为房屋的真正

权利人后主动撤回了执行异议申

请。

案件审结后， 刘先生向承办法

官赠送了锦旗， 赞扬承办法官“怀

爱民之心， 办利民之事”。

【调解心得】

案外人异议申请， 是指执行过

程中， 执行案件当事人之外的人对

执行标的主张所有权或其他足以对

抗执行的实体权利， 请求执行法院

停止执行。 提出主体为当事人之外

的案外人， 即实体权利因执行而受

到损害的不特定第三人， 其向法院

主张实际享有对执行标的的权利，

旨在阻止 、 排除对特定标的的执

行， 属于实体上的权利救济。

案外人异议与执行行为异议统

称为执行异议。 案外人应当在异议

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以

书面形式向负责执行的法院提出异

议，法院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初步审查， 即主要依照登

记记载的内容来判断异议人是否系

执行标的的权利人。 法院认为异议

人理由成立的， 裁定中止对该标的

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案外人、 当事人对执行异议裁

定不服 ， 认为原判决 、 裁定错误

的，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 与原

判决、 裁定无关的， 可以自裁定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此即执行异议之诉。

婚房还没过户就被查封，怎么办？
杨浦区人民法院组织多方当事人协力化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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